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770 号）文件核准，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

“公司”、“上市公司”）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

购买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集团”）85%普通股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

“独立财务顾问”）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安迪苏集团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盈利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集团”）与上市公司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蓝星集团承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置入资产所产生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下称“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

不低于 154,402.34 千欧元、106,978.59 千欧元和 106,506.11 千欧元；若本次交易

未能在 2015 年度实施完毕，则蓝星集团利润补偿期间将作相应调整。 

蓝星集团在利润补偿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对安迪苏集团当年实际净利



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进行审查，并由会计师事务所

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盈利预测的差异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确定。 

二、安迪苏集团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6 年度实际盈

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700700 号），

安迪苏集团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2,656.6 千欧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为 312,876.7 千欧元，较《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数 106,978.59

千欧元增加 205,898.11 千欧元，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数的 292.47%。 

2016 年度，安迪苏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未发生

需要进行盈利补偿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安迪苏集团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安迪苏集团在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超过《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预测的对应指标，2016 年度业绩承

诺已经实现 2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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